
元智大學大一學生自由轉系審查原則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三條 以同一類組學系為轉系第一志願的

學生，在原系當學年上下學期之學

業平均成績須達到60分以上，於申請

人數未超過學系提供之轉系名額時，

一律錄取；若申請人數超過前述名

額時，應由各系系務會議決定錄取

人選。 

第三條 以同一類組學系為轉系第一志

願的學生，在原系當學年上下二

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皆達到60

分以上，於申請人數未超過學系

提供之轉系名額時，一律錄取；

若申請人數超過前述名額時，應

由各系系務會議決定錄取人選。 

1.依據114-6教

務會議會議決

議，修正為僅

審查包含前一

學期前之成

績。 

2.可提前公告

錄取名單，已

利學生提前做

選課及生涯規

劃。 

 


